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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十、有關全國各機關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本院八十三年模範公務人員表揚，各主管機關無論有無依「公務人員

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自行選拔所屬模範公務人員，均請依據

「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將人員要點」規定，推薦所屬模範人員參與本項選拔

並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遴薦標準

　　最近五年〈七十八年一月至八十二年十二月〉服務成績優異，符合

「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規定之遴薦標準，確能臚列具體事蹟者

並以最近五年未奉核定為保舉最優人員及本院模範公務人員者為優先。

二、選拔方式

（一）尚未依「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上作潛能激勵辦法」，辦理所屬模範

公務人員選拔者，

　　　由各主管機關普遍遴薦，公開評審，報院選拔。

（二）已依「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規定，辦理所屬模

範公務人員選拔者

　　　，依左列方式辦理：

　１各主管機關先行選拔所屬模範公務人員，惟智不公布其表揚，並就

中擇優遴薦，參與本

　　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２經核定為本院模範公務人員者，依「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

表揚，未獲選者，

　　由各主管機關就原選模範公務人員表揚。

三、遴薦名額

　　依「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規定，本院每年表揚以四十五名

為限。各主管機關

應本毋濫之原則依左列分配名額遴薦：

（一）台灣省政府四至七人。

（二）台北市政府、高雄市府二至四人。

（三）其餘各主管機關一至二人。

四、作業表報與期限



　　各主管機關應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五目前完成遴薦作業，繕具「行政院

暨所屬各機關八十三年模範公務人員推薦表」〈每人一式三份，大小如Ａ

３影印紙，具體事蹟欄如不敷使用，可行加大，其餘欄位移至第二頁，

切勿以黏方式處理〉報院審議。逾時視為放棄。推選人數在二名以上者，

併請排列優先順序，以作審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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